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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 

暨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家汇”、“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对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暨关联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

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为满足经营发展资金需求，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

简称“兴业银行”）申请授信融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700万元，授信额度

有效期限为一年。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匠智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

匠智汇”）、六安名家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安名家汇”）为公司

本次申请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公司以青岛西海岸新区景观照

明优化提升工程、前海交易广场南区泛光照明工程、欧菲光总部研发中心泛光照

明工程三个项目的应收账款进行质押，公司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及其配偶刘衡女

士、其子程治文先生为本次授信融资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因程宗玉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总裁，程治文先生为公司董事，程

宗玉夫妇及其子程治文属于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本次无偿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程宗玉、

程治文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召开第四届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本次关联担保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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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程宗玉先生，中国国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担任公司董事长、

总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宗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3,761,996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0.67%。 

刘衡女士，中国国籍，为程宗玉先生配偶，未持有公司股份。 

程治文先生，中国国籍，为程宗玉先生之子，现担任公司董事，未持有公司

股份。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融资事项的达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程宗玉先生及其配偶刘衡女士、其子程治文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

以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解决公司申请融资需要担保的问题。此次无偿担保体现

了控股股东对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有利于满足公司的经营资金需求，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合肥分公司承租了关联人名下的合肥市西环商贸中心房产作为办公使

用，租赁期自2022年3月28日至2025年3月27日，年租赁价格为183,535.20元。此

外，关联人除从上市公司领取薪酬及为公司提供无偿担保外，未与公司发生任何

其他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召开第四届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人为

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向兴业银行

授信融资，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有利于公司业务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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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开拓。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程宗玉先生及其配偶刘衡女士、其子程

治文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

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联人为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融资事宜提供无偿担

保，并且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为公司关联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有利于满足公司资金需求，公司无需支付担保费用且无需提供反担保，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由关联人为公司向兴业

银行授信融资提供担保。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程宗玉先生及其配偶刘

衡女士、其子程治文先生为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融资事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

对公司申请向兴业银行授信暨关联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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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暨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保荐代表人签名：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9日 

 

 

 

 

  

史森森 

  

张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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